
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圖傳二乙班級經營計畫 

 導師 / 圖文傳播科 鄭茜文  

班級經營理念： 

品德教育：禮貌、生活整潔、學習態度、友愛同學、相互幫忙、時間規劃…… 

班級經營內容：  

1.聯絡方式---導師與家長之連絡方式，記載之事項如： 

              (1)家長可利用導師手機或科內電話聯繫： 

                 導師 / 鄭茜文 0919-560-968 

                 圖文傳播科 / 02-2709-1630 轉 2609    

              (2)家長可利用導師 E-mail聯繫： 

                 信箱 / frog0401@mail.taivs.tp.edu.tw 

              (3)家長可親自到校至圖文傳播科與導師討論 

              (4)學生有狀況及未到學校者，導師主動與家長聯繫 

2.生活常規---● 學生作息時間規定： 

               星期一、五      8:00到校 

               星期二、三、四  7:40到校  早自習時間：7：50到 8：10 

               ★超過上述時間視為遲到，將由副班長登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★早自習時間禁止玩手機 

             ● 到校打掃時間：於 7：40或 8:00進行打掃工作      

             ● 升旗朝會時間：週四為全校全體升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：50集合，8：00朝會 

             ● 上午上課時間：8：20到 12：10，4節課每節 50分鐘 

             ● 午休時間：12：40到 13：00，全體在教室午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值日生須負責教室環境整潔 

             ● 下午上課時間：13：10到 16：00，3節課每節 50分鐘 

   ● 放學打掃時間：16：00到 16：30 

             ●  環境整潔：於早上，放學打掃乾淨，並隨時保持教室整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未打掃者屢勸不聽須懲處 

             ● 禮貌態度：對於師長、長輩以及學長姐有禮貌的打招呼以及對待。 

 

 



3.請假規則---需線上申請並列印出來跑流程。 

4.獎懲標準---週記未交警告一支 

             遲到八次警告一支 

             ★因本學期與夜校共用教室，故抽屜須淨空，若沒清空累積兩次需懲罰回 

收一次 

5.重要活動---2021： 

             3/31~4/1第一次期中考 

             4/17校慶 (4/19補假) 

             4/27~4/30高二校外教學 

             5/11~5/12第二次期中考 

             6/30~7/1期末考 

             7/2休業式 

6.家長之權利義務---家長有權瞭解子弟在學校之學習、交友、出勤、團體生活狀況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、輔導教官及相關教師應確實相告，並提供詳細資料，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學生之生活常規輔導及其他相關措施，家長有義務協助配合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督促子弟之行為符合相關之規定。 

7.團體活動---固定班會之時間是星期四上午第一節，進行該班相關之活動。  

8.週記寫作---每週寫作週記之規定：撰寫心裡的感觸以及想說的話，若想於週記繪圖也 

             可。不定時給予短篇文章進行閱讀並撰寫心得於週記本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★若週記遲交屢勸不聽者須懲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 ★週記撰寫良好期末嘉獎一支 

9.課堂規定---準時上課進教室，請勿在課堂上閱讀課外讀物、嬉戲、飲食、聊天，並 

              隨時保持教室環境清潔。若於課堂上玩手機等行為，依照各老師可先沒 

              收，以免影響上課狀況。 

 

 


